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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网络诈骗帮助犯的民事案件立案率低，根源在于规范缺失、认定标准不清与取证困难。本文通过分析“程

序衔接混乱、过错与因果关系认定不一、电子证据易失与跨域取证难”三大难题，提出相应协同路径：

制定专门司法解释，明确帮助犯侵权构成、过错推定及刑民证据衔接；建立“风险–收益”比例责任，

细化技术、支付、广告等场景责任划分；推动区块链存证与跨境快速取证机制，强化平台数据留存义务。

旨在降低立案门槛，统一裁判标准，推动“刑民并举”，为受害者挽回经济损失提供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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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ivil case filing rate of accessory offenders in internet fraud crimes is low, rooted in the lack of 
norms, unclear identification standards, and difficulties in evidence collection. By analyzing three 
major challenges—“chaotic procedural connection, inconsistent identification of fault and causa-
tion, and vulnerability of electronic evidence and difficulty in cross-regional evidence collec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llaborative approaches: formulating special judicial interpre-
tations to clarify the tort composition of accessory offenders, presumption of fault, and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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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criminal and civil evidence; establishing a “risk-benefit” proportional liability system to 
refine liability division in scenarios such as technology support, payment settlement, and advertis-
ing; promoting blockchain-based evidence preservation and cross-border rapid evidence collection 
mechanisms, and strengthening the data retention obligations of platforms. The purpose is to lower 
the threshold for case filing, unify judicial standards, promote the “simultaneous advancement of 
criminal and civil proceedings”, and provide legal guarantees for victims to recover economic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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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电信诈骗案件发案数、涉案金额已逐渐超过传统“盗抢骗”犯罪，成为侵害人民群众公

私财产最突出的案件类型。相应的犯罪手段不断翻新，呈现出专业化、集团化、跨地域等特点，帮助犯

的行为愈发普遍且复杂，其通过提供技术支持、支付结算、账号管理等帮助行为，为网络诈骗主犯的犯

罪活动提供便利。并且由于诈骗犯罪团伙资金流庞杂，流入各类第三方平台或者银行账户后，分赃、提

取的速度极快，侦查机关很难查清资金具体流向，导致止付金额少、冻结资金返还难、追赃难度大。 
从民事法律层面来看，网络诈骗罪帮助犯对受害者造成的经济损失负有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但实

践困境日益凸显，学界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多维度研究。在立案困境成因研究方面，学者普遍认为法律

规范缺失是核心症结。尚铮铮、章玲洁通过 42 件典型案例分析指出，《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四十六条

虽确立责任聚合规则，但未明确程序顺位与责任边界，导致司法实践中 85.71%的案件被驳回[1]。苏明月、

李柏华则聚焦刑民衔接矛盾，认为“先刑后民”理念的僵化适用与责令退赔性质界定模糊，使得被害人

民事诉权常被不当排除[2]。在责任认定研究中，争议主要集中于归责标准。魏晗曦、沙贵君指出，犯罪

链条碎片化导致帮助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认定陷入技术困境[3]。鲍键、陈轶群主张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二条，按关联行为对危害后果的作用力大小划分按份责任[4]；苏明月

则提出引入比例连带责任，平衡被害人权益与帮助犯责任承担。针对主观过错认定，尚铮铮发现司法实

践存在“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两种路径，需结合帮助行为属性、获利情况等综合判断。在解决路径

探索上，学界形成多元共识。立法层面，学者普遍呼吁制定专门司法解释，明确帮助犯侵权构成、过错

推定及刑民证据衔接规则。机制层面，王利明倡导“刑民并行”原则，打破刑事程序对民事立案的过度

限制[5]；陈家琪、许昆则强调行业监管与技术防控的协同作用[6]。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已覆盖立案困境、

责任认定、解决路径等核心议题，但仍存在明显局限：其一，对平台责任的研究多侧重宏观义务设定，

缺乏对不同场景(如支付结算、技术开发、广告推广)下责任构成的具体拆解；其二，帮助侵权的认定研究

尚未形成体系化的判断标准，尤其缺乏对“风险与收益匹配”这一核心逻辑的深度挖掘；其三，刑民交

叉的研究多聚焦程序衔接，对刑事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的采信规则、责任聚合的具体适用等实操问题探讨

不足。本文立足现有研究成果，以民事立案困境的破解为核心，通过细化责任认定标准、构建新型证据

机制，弥补现有研究在实操层面的不足，同时深化“风险–收益”责任模型的法理建构，为网络诈骗罪

帮助犯民事责任的体系化完善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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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现状 

2.1. 立案数量与地域分布 

司法大数据显示，近五年以网络诈骗为由提起的民事诉讼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其中针对帮助犯

提起的民事立案占比相对较低。这一现象与网络诈骗犯罪刑事立案数量的大幅增长形成鲜明对比。在地

域维度上，经济发达地区和网络技术活跃地区的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数量相对较多，如北京、上

海、广东等地，这些地区网络经济发达，网络诈骗案件频发，受害者维权意识相对较强，更倾向于积极

通过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益。然而，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法律意识淡薄、司法资源有限等原因，

网络诈骗罪帮助犯的民事立案数量较少，许多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 

2.2. 常见立案类型 

审判实务中，针对网络诈骗罪帮助犯的民事立案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因帮助犯提供支付

结算服务导致受害者财产损失而提起的民事诉讼。例如，一些第三方支付平台或个人违规为网络诈骗团

伙提供资金转移渠道，受害者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二是因帮助犯提供技术支持，如开发诈骗软件、

搭建诈骗网站等，造成受害者经济损失的民事赔偿诉讼。三是因帮助犯提供通讯工具、网络账号等作案

工具引发的民事纠纷，受害者起诉帮助犯要求赔偿损失。此外，还有一些涉及帮助犯协助诈骗团伙进行

虚假宣传、信息推广等行为的民事案件。 

2.3. 司法裁判倾向 

此类案件司法裁判呈现出鲜明特点：其一，法院对帮助犯民事责任的认定持审慎态度。网络诈骗犯

罪本身具有复杂性与专业性，法院需对帮助行为与损害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帮助犯的主观过错程度展开

全面审查，仅在证据确实充分、法律关系清晰明确的前提下，才会判定帮助犯承担民事责任。其二，关

于责任的承担方式，法院通常会结合帮助行为的具体性质、实际作用大小以及帮助犯的过错程度等因素

综合考量，责任形式既有部分赔偿，也有连带赔偿。此外，在“先刑后民”观念影响下，有的法院认为被

害人损失应通过刑事诉讼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不能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进而驳回受害人的民事起

诉。这一裁判倾向与苏明月、李柏华指出的“刑民责任衔接模糊”问题高度契合[2]，也印证了王利明主

张“刑民并行”原则的必要性[5]。 

3. 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的难点分析 

3.1. 法律适用模糊 

3.1.1. 法律规定不明确 
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于网络诈骗罪帮助犯的民事责任规定较为分散且缺乏明确具体的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侵权责任的一般规定虽然适用于网络诈骗民事纠纷，但对于网络诈骗

帮助犯这种特殊的侵权行为，没有针对性的细化规定。在刑法领域，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相关罪名有规定，但这些规定主要侧重于刑事责任的追究，对于民事责任的认

定和承担缺乏直接的指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四十六条 1虽然确立了电信网络诈骗

违法犯罪中责任聚合规则，但未明确责任适用边界，在实践中容易引发两方面的适用争议。此外，相关

司法解释也未能全面涵盖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责任的各个方面，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在适用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四十六条：“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

相关帮助的违法犯罪人员，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外，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的规定

承担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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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面临诸多困难，不同法院对类似案件的判决结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异。本文后续将聚焦“法律细化”，

提出具体的司法解释制定建议，弥补现有研究与立法的空白。 

3.1.2. 刑民交叉问题复杂 
刑民交叉问题在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案件民事立案中主要体现在：一方面，刑事诉讼结果对民事诉讼

影响显著，例如刑事判决中关于帮助犯行为性质及责任的认定，往往会成为民事诉讼中判断民事责任的

重要参考依据；但另一方面，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审理目的及程序上存在明显差异，这使

得刑民交叉案件中的民事立案与审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举例来说，若刑事诉讼尚未终结，受害者便提

起民事诉讼，法院可能会依据“先刑后民”原则中止民事案件审理，导致受害者的民事权利难以得到及

时救济。此外，刑事判决已认定的事实与责任，在民事诉讼中能否直接被采信，实践中仍存在争议，这

一问题进一步加大了此类案件法律适用的难度。王利明提出的“刑民并行”原则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理

论方向，但未明确“并行”的具体操作规则——如刑事证据能否直接作为民事证据使用、刑事未审结时

民事案件如何推进等[5]。苏明月、李柏华则仅剖析了责令退赔与民事赔偿的冲突，未提出协调路径[2]。
本文将在这些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刑民协同衔接机制”，明确程序衔接与证据采信规则，填补现

有研究的实操性空白。 

3.2. 责任认定复杂 

3.2.1. 主观过错认定困难 
网络诈骗罪帮助犯的主观过错认定，是其民事责任判定的核心环节，然而这一认定过程面临多重现

实阻碍。一方面，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与匿名性，使得帮助犯的主观心理状态难以直接查证。实践中，不

少帮助犯常以“不知情”“被误导”为由抗辩，声称对自身帮助行为被用于网络诈骗毫不知情。例如，在

技术支持类案件中，技术人员多辩解自己仅是按客户需求完成软件开发或网站搭建，并未知晓这些工具

的实际诈骗用途。另一方面，网络诈骗团伙普遍采用隐蔽化沟通方式与精细化分工模式，进一步增加了

主观过错的溯源难度。尽管法院在认定时会综合考量帮助行为性质、行业通行惯例、帮助者自身认知能

力等多重因素，但当前缺乏明确统一的认定标准，最终导致同类案件的裁判结果往往存在差异。尚铮铮、

章玲洁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的“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分歧，根源在于缺乏统一的过错认定体系——

实践中帮助犯常以“不知情”抗辩，而法院缺乏明确的参考因素判断其主观状态。本文将进一步构建“主

观过错认定体系”：引入推定过错原则(如帮助行为违背行业规范即可初步推定过错)、制定参考因素清单

(如获利金额、异常情况处理态度)，实现过错认定的标准化，解决现有研究未解决的“认定标准缺失”问

题。 

3.2.2. 因果关系判断复杂 
厘清帮助行为与受害人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另一核心难点。网络诈骗犯罪通常涉及多环节分

工与多主体参与，帮助犯的行为往往只是整个犯罪链条中的某个环节，其与最终损害结果的关联呈现出

间接性与复杂性的特征。以支付结算类帮助行为为例，支付平台提供的资金转移服务，本质上是为诈骗

资金流转创造了条件，而直接导致受害人财产损失的根源，仍是诈骗主犯实施的欺诈行为。加之网络环

境中各类因素相互交织，若存在其他介入因素，会进一步干扰因果关系的判断，在当前缺乏统一明确的

因果关系判断规则的背景下，因果关系判断的复杂性增加了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本文将借鉴侵权责任

因果关系理论，结合网络诈骗场景，明确“直接因果关系”与“间接因果关系”的判定标准：直接因果关

系对应帮助行为直接促成损失(如专门开发诈骗软件)，间接因果关系则通过“原因力评估”(如帮助行为

在犯罪链条中的作用大小)划分责任，弥补现有研究的规则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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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证据收集困难 

3.3.1. 网络证据易篡改、灭失 
在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案件中，证据形态高度依赖电子数据，而电子数据的固有特性，使其成为取证

环节的突出障碍：一方面，电子数据易被篡改、易灭失，诈骗团伙为规避追责，常会对关键数据进行删

除、篡改或加密处理，直接破坏证据完整性；另一方面，部分网络服务提供商受限于技术存储能力，或

出于降低运营成本等自身利益考量，难以长期留存用户数据，导致证据在需要调取时已无法获取。更关

键的是，电子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认定需要专业技术支撑，需依赖专业鉴定机构通过技术手段验证，

而多数受害者缺乏相应的技术能力与资源，往往难以独立完成证据的有效收集与固定，进一步加剧了取

证困境。 

3.3.2. 跨地域取证难度大 
网络诈骗犯罪天然带有跨地域、跨平台的特性，这一特点给案件证据收集工作带来了极大挑战。一

方面，帮助犯的分布极为分散，可能身处不同省份乃至不同国家，受害者若要获取相关的证据，需突破

地域壁垒，与多地司法机关、网络服务提供商等主体反复沟通协调，流程复杂且耗时。另一方面，不同

地区的法律体系与证据规则存在差异，可能导致部分证据在一地合法有效，在另一地却难以被采信，进

一步增加了取证难度。此外，部分网络服务提供商可能以保护商业秘密、规避运营风险等为由，拒绝配

合提供关键证据，这也成为阻碍受害者顺利取证的重要因素。 

4. 案例剖析 

2022 年 10 月 5 日，赵某在他人诱骗下，将 25,000 元转至张某名下账户，用于“光大证券”APP 中

购买理财产品。赵某转账后平台无法提现、无法显示，赵某意识到被骗，向公安部门报警，但款项未能

追回。为此，赵某诉至法院。本案的关联刑事案件中，张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判处拘役三

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但该案没有判决张某承担对赵某的赔偿义务。 
法院审理认为，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相关帮助

的违法犯罪人员，除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以外，造成他人损害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等法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

案中，张某在明知他人实施犯罪活动的情况下，仍提供本人银行卡帮助他人进行违法转账并从中获利，

造成赵某经济损失，应当就其过错向赵某承担赔偿责任。赵某诉请张某赔偿损失 25,000 元，合法有据，

予以支持 2。 
本案明确刑事处罚与民事赔偿互不免除。张某虽因帮信罪承担拘役、罚金等刑事责任，但仍需对受

害人的财产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直接回应了本文提出的“刑民协同衔接”需求，否定了“先刑后民”

导致民事救济停滞的僵化适用，为刑事追赃无果的受害人开辟了独立的民事追偿路径。该案例的裁判逻

辑与“刑民并行”原则一致，也印证了本文后续提出“刑民协同衔接”的必要性。此外，法院将刑事判决

中“明知他人用于违法犯罪仍出借银行卡”的认定，直接作为民事诉讼中“主观过错”的核心依据，同时

以“资金直接流转至张某账户”为关键，确认帮助行为与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细化了本文所述“主观

过错认定体系”与“因果关系判断规则”在支付结算类帮助场景中的适用。刑事判决文书、银行交易流

水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核心证据，无需受害人另行举证证明张某的帮助行为与主观过错，显著降低了受

害人的举证难度，印证了本文提出的“刑事证据在民事诉讼中直接采信”规则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2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人民法院(2024)鲁 0302 民初 569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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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难点的应对策略 

5.1. 完善相关法律规定 

5.1.1. 制定专门司法解释 
为解决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阶段法律适用模糊的问题，可推动最高司法机关制定专项司法解

释，对该类帮助犯的民事责任认定标准与承担方式予以明确细化。从内容层面看，一方面需界定网络诈

骗罪帮助犯民事责任的构成要素，核心是明确主观过错的判定依据，例如结合帮助行为的具体属性、所

属行业的通行规则、行为人实际获利情况等综合考量，同时厘清因果关系的认定规则，区分直接因果关

系与间接因果关系对应的责任范围；另一方面要针对不同帮助行为类型制定差异化规范，像提供支付结

算服务、开发技术工具、出借网络账号等情形，需分别明确各自的责任比例，避免裁判中出现“一刀切”

的情况。此外，针对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刑民交叉问题，司法解释还需梳理刑事判决与民事判决的衔接逻

辑：明确刑事判决已确认的事实在何种前提下可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同时规范刑事诉讼尚未

审结时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比如明确哪些情形下可优先推进民事部分审理。明确“责任比例”等实操

标准，如支付结算类帮助行为的责任比例上限、技术开发类帮助行为的免责条件，更有助于填补现有研

究未触及的立法细化空白。此外，针对实践中较为突出的刑民交叉问题，司法解释还需梳理刑事判决与

民事判决的衔接逻辑：明确刑事判决已确认的事实在何种前提下可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证据使用，同时

规范刑事诉讼尚未审结时民事案件的处理方式，比如明确哪些情形下可优先推进民事部分审理，这也是

对“刑民并行”原则的具体落地，解决其未细化操作规则的局限。 

5.1.2. 加强刑民法律衔接 
建立刑事与民事的协同衔接机制，是突破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困境的核心手段，具体可从两

大维度推进：其一，刑事立法领域，可新增针对帮助犯民事责任的专项条款，明确此类主体在承担刑事

责任的基础上，还需依法对受害人的经济损失承担对应民事赔偿责任，实现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同步

约束。其二，民事诉讼领域，需构建与刑事诉讼相匹配的证据规则及审理流程。例如，明确刑事诉讼中

已合法收集且查证属实的证据，在符合关联性、合法性等要求时，可直接作为民事诉讼的有效证据，显

著降低受害人的举证负担；同时，需细化“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范围，清晰划分该原则的适用场景与

例外情况，避免因僵化适用该原则导致受害人的民事权利救济陷入长期停滞。在剖析“责令退赔与民事

赔偿冲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证据直接采信”“先刑后民例外情形”等具体解决方案，弥补了现

有研究的实操性不足。 

5.2. 明确责任认定标准 

5.2.1. 构建主观过错认定体系 
要精准认定网络诈骗罪帮助犯的主观过错，需搭建一套科学严谨的认定体系，具体可从三个方面完

善：其一，引入推定过错原则。在特定情形下，可直接推定帮助犯存在主观过错，除非其能提供充分、有

效的证据证明自身无过错。例如，若帮助犯的行为明显违背行业通行规范或日常生活常理，或是与诈骗

主犯存在频繁资金往来、密切沟通协作等关联，即可初步推定其主观上对诈骗行为知情。其二，制定主

观过错认定的参考因素清单。将帮助行为的具体性质、实际获利的金额与方式、面对异常情况时的处理

态度等关键要素纳入清单，为法院提供清晰的判断依据，确保司法机关能结合案件具体情境综合考量。

其三，强化对帮助犯主观心理状态的证据核查。通过细致梳理帮助犯的行为轨迹、深度分析通信往来记

录等客观证据，从行为表象反向推断其对诈骗行为的认知程度与参与意愿，精准判定主观过错的轻重。

本体系直接提供了“推定原则 + 参考清单 + 证据核查”的完整解决方案，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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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跨越，这是本文相较于该研究的核心突破。 

5.2.2. 规范因果关系判断规则 
规范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责任中的因果关系判断规则，可在借鉴侵权责任因果关系理论的基础上，

结合网络诈骗犯罪链条复杂、环节多元的特点，制定针对性的判断标准：对于直接因果关系，明确当帮

助行为直接促成受害者损害结果发生时，帮助犯应承担主要民事责任；对于间接因果关系，重点分析帮

助行为的“原因力”，通过评估其在诈骗链条中的作用大小、对损害发生的推动程度等，合理划定帮助

犯的责任范围。此外，为提升判断的准确性与专业性，可引入专业技术人员及专家证人参与因果关系认

定，为因果关系判定提供科学依据，确保责任认定既符合法律逻辑，又契合网络犯罪的技术特性。本规

则明确了“直接/间接因果关系”的具体判定标准与对应责任比例，解决了该研究未触及的“规则构建”

问题，形成了理论对实践的直接指引。 

5.2.3. 深化“风险–收益”比例责任模型的法理建构 
“风险–收益”比例责任模型的核心要义在于，帮助犯的民事责任范围应与其从帮助行为中获取的

收益、对诈骗风险的控制能力及实际引发的损害风险相匹配，这一模型的法理依据源于侵权责任法中的

“公平原则”与“损益相当原则”。损益相当原则要求责任承担应与行为人获利情况、风险贡献度形成

对应关系，这一理论为“风险–收益”模型提供了核心法理支撑。周光权在共同犯罪退赔责任研究中也

主张，共同犯罪人的责任划分需考量其在犯罪中的获利比例与作用大小[7]，这与“风险–收益”模型的

逻辑高度契合。 
该模型的构成要件应明确为三个维度：一是收益维度，包括直接经济收益与间接收益，需通过交易

记录、资金流水、合作协议等证据综合认定；二是风险维度，需评估帮助行为的风险创设能力，例如技

术支持类帮助行为的风险高于普通账号出借行为，支付结算类帮助行为的风险高于信息推广行为，同时

考量帮助者对风险的预见能力与控制能力，专业机构的风险控制义务应高于普通个人；三是因果关系维

度，需结合帮助行为在诈骗链条中的不可或缺性、对损害结果的推动程度等，确定“原因力”大小。在具

体适用中，应针对不同帮助行为类型设定不同的责任比例基准。这一模型既弥补了现有研究中责任划分

模糊的缺陷，也避免了“全有或全无”的极端裁判，实现责任认定的精准化与公平化。 

5.3. 优化证据收集与认定机制 

5.3.1. 加强网络证据保护 
针对网络证据易篡改、易灭失的问题：在立法层面，应明确网络服务提供商的证据保存义务，通过

法律条文强制要求其在规定期限内留存用户交易记录、通讯信息等关键电子数据，并制定相应的处罚措

施，以制度约束倒逼平台履行数据保管责任；在技术层面，积极推广技术赋能的电子证据存证方案。如

利用区块链存证技术的不可篡改、全程可追溯的特性，将电子证据实时上链固化，从技术根源杜绝数据

被篡改的可能；最后从监管层面，尤其加强对电子证据鉴定机构的管理和规范，提高电子证据鉴定的质

量和公信力，使其出具的鉴定意见能为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案件的证据认定提供可靠支撑，破解电子

证据“认证难”问题。这一要求比现有实践中部分平台“按需留存”的做法更具刚性，也进一步明确了义

务的具体内容与违规后果。 

5.3.2. 完善跨地域取证协作机制 
针对跨地域取证难度大的问题，应健全跨地域取证协作机制。加强不同地区司法机关之间的协作配

合，搭建快速高效的证据调取通道。例如，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网络犯罪证据调取平台，实现跨区域司

法机关的证据共享，打破地域壁垒；同时，深化与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合作，以制度明确其协助取证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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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务与责任边界。此外，针对跨境取证场景，需加强国际司法协助，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常态化网

络犯罪取证合作机制，切实提升跨境证据调取的效率与成功率，为案件办理提供有力支撑。平台可设置

“一键申请–属地响应–3 日内反馈”的标准化流程，避免“多地沟通协调耗时”的问题；同时，深化与

网络服务提供商的合作，以制度明确其协助取证的法定义务与责任边界，如规定平台需在收到司法文书

后 48 小时内提供数据，无正当理由拒绝配合可处罚款。 

6. 结论 

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的司法实践问题是当前网络法治建设中的重要课题。在网络诈骗犯罪日

益复杂的背景下，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面临着法律适用模糊、责任认定复杂、证据收集困难等诸

多难点。各地地方法院针对此类民事立案意见不一，在是否立案以及立案后责任划分问题上出现了类案

不同判的实务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保护，也对司法公正和效率提出了挑战。通

过对司法实践现状的分析和难点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责任认定标准、优化

证据收集与认定机制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同时，典型案例的分析也为司法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综上本文提出，其一，通过制定专门司法解释，明确责任比例、证据衔接等实操规则，解决“法律适

用模糊”；其二，构建“主观过错认定体系”“因果关系判断规则”及“风险–收益”责任模型，解决

“责任认定复杂”；其三，提出区块链存证、全国取证平台等机制，解决“证据收集困难”。同时，本文

将刑事责任逻辑拓展至民事领域，实现刑民责任协同，为网络诈骗罪帮助犯民事立案问题提供了体系化

的解决方案，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问题–规则–机制”的分析框架。 
未来，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法律制度的逐步完善，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对网络诈骗罪帮助犯

民事责任的研究，不断探索更加有效的司法实践路径，以更好地应对网络诈骗犯罪，保障网络空间的法

治秩序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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